附件2

澧县商务局 2026 年度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盖章）：澧县商务局
	联合检查事项
	联合检查对
象或抽查对象（含范围、数量或比例）
	检查部门
	检查子项
	检查内容（项目）
	检查依据
	年度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备注

	成品油流通领域综合监管
	成品油零售企业（4%）
	牵头部门
	县商务局
	对成品油流通的监管
	1.是否持有有效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证书内容是否与实际经营情况一致；
2.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等信息变更后，是否及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3.是否按照规定参加年度检查，并提交年度经营情况报告。年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到
位，整改情况是否有书面记录；
4.是否建立完善的购销台账，如实记录油品来源、销售去向、检验报告等信息。台账记录是否完整、准确。
	【部门规章】《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2025年8月1 日商务部令2025年第4号）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及时查处，并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对检查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应当通报同级相关部门予以查处。
	1
	11月30日前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检查相结合
	全县在营加油站


	
	成品油零售企业（4%）
	配合部门
	县市场监管局
	对成品油市
场的主体登
记注册、油
品质量和计量的监管和查处
	1.是否配备和使用符合成品油贸易计量要求的计量器具，并定期检定；加油机各部位铅封是否完好，是否存在作弊、偷换计量装置主板或计量芯片等计量违法行为；
2.是否办理营业执照。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16条、第26条、第27条；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3-45条。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检查相结合
	

	
	成品油零售企业（4%）
	配合部门
	县公安局
	对成品油经营企业公共安全的监管
	1.检查被列为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加油站落实《石油石化系统治安反恐防范要求》情况；
2.检查加油站落实散装汽（柴）油实名制管理落实情况。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
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5条；
3.【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2条；
4.【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88条。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检查相结合
	

	
	成品油零售企业（4%）
	配合部门
	县应急管理局
	对成品油安全生产的监管
	1.安全阀、静电释放仪等安全附件是否定期检验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2.液位仪、泄漏报警仪是否正常投用，报警信息是否及时正确处置；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是否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4.企业是否持有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内容是否与实际经营情况一致；
5.企业实际安全设施布置是否与设计专篇相符；

6.企业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有关法规标准的其他事项。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0-61条、第70条；
2.【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7条、第9条、第13-27 条、第33-42条、第66-74条；
3.【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8-23条；

4.【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1条、第10条、第12条、第14条、第20条、第28条、第30-37条；

5.【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3-33条；
6.【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证许可证实施办法》第2条、第7条、第11条、第19条、第30-36条。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检查相结合
	

	
	成品油零售企业（4%）
	配合部门
	县生态环境分局
	对成品油流通领域环境污染的监管
	1.成品油存储、运输和销售环节环保手续是否齐全；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环保手续是否齐全；
2.加油站三次油气回收治理设施是否按要求建设到位，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及监测实施情况；
3.加油站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第47条、第65条、第88条、第103条；
2.【地方性法规】《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18条。
	1
	
	现场 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与非
现场 检查检查相结合
	

	
	成品油零售企业（4%）
	配合部门
	县税务局
	对成品油市场涉税违法行为的监管
	是否存在违反税费相关规定的行为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3.【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4.【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5.【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6.【部门规章】《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
7.【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1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检查相结合
	

	
	1.成品油零售企业（4%）
2.水上加油站（含移动式水上加油站）（10%）
	配合部门
	县交通运输局
	对成品油公路水路运输过程中相关运输许可及
运输工具的监管，对相关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和管理的监管
	1.是否使用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成品油运输;
2.车辆是否配备必需的应急处理器材、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专用车辆标志;
3.成品油运输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制作危险货物电子运单；
4.水上加油站经营许可及备案管理；水上加油站船舶（趸船、移动是加油船）证书是否满足要求；船员配备是否满足要求；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应急演练情况。
	1.【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3-24条、第32条、第35-36条、
第60条、第62-63条；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22-24条、第32条、第36条、第41条；
3.【地方性法规】《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第27条、
第30条、第36条、第43条；
4.【部门规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8条、第11条、第14条、第16条、第20条、第22条、第30条、第32条、第38条、第56条。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检查相结合
	

	
	成品油零售企业（4%）
	配合部门
	县自然资源局
	对成品油经
营企业用地
管理，查处
违规占用土
地资源行为的监管
	项目占地范围是否取得合法用地手续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7条。
	1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